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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8-001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林州重机 股票代码 0025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凯  

办公地址 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电话 0372-3263686  

电子信箱 wuk292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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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涵盖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铸造生铁、商业保理三大业务板块，

其中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为公司核心业务板块。由于公司业务涉及不同领域，各业务板

块的经营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如下： 

（1）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装备制造业，目前已形成以煤炭综采设备（主要包括液压支架、

刮板输送机、掘进机、采煤机等）为核心，以煤矿综合服务为延伸，以零部件配套为辅助的

业务体系，其范围覆盖了煤机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综合技术服务。 

公司煤矿机械的经营模式主要采取订单式生产，根据客户需求设计生产装备产品，并提

供相应的专业化售后服务。 

公司自 2013年起开展煤矿综合服务业务，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机矿建。该业务

的具体经营模式为：首先，公司根据煤矿的地质条件、煤质、储量等诸多技术指标，为煤矿

进行设备选型；其次，公司生产或采购煤炭开采所需的相应设备；最后，为煤矿提供综合咨

询服务，并对生产设备进行维护管理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服务，公司按产量向煤矿收取相应

的费用。 

公司煤矿综合服务业务是公司装备制造业务的延伸和拓展，是公司将业务模式从设备销

售向为矿主提供综合服务的转型，是公司“装备制造+咨询服务+融资租赁”等优势的完美结

合。该业务不仅摆脱了公司严重依赖煤机制造业务的局面，而且降低了煤矿企业的资金压力，

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公司及煤矿企业的双赢。 

（2）铸造生铁业务 

公司于 2012年收购了重机林钢，开始从事铸造生铁业务。重机林钢是国家发改委、中国

铸造协会确定的“全国优质铸造生铁生产基地”企业，是国内最大的优质铸造生铁生产基地。

重机林钢的主导产品有优质球墨铸铁用生铁、优质铸造用生铁和低钛高纯生铁（风电生铁）

等 3个品种 11个牌号，其中低钛生铁冶炼获得国家专利。重机林钢的生铁以内在质量球化性

能好，化学成分稳定，低钛、低锰、低磷、低硫、低有害微量元素的显著特点备受用户青睐，

产品在汽车、高铁、核电、风电等机械铸造行业享有较高声誉。 

（3）商业保理业务 

商业保理业务以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作为运作平台，以公司上下游客户为出发点，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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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资质优良的企业开展商业保理业务，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管理及催收、信用风

险控制等综合金融服务。商业保理业务是公司在轻资产业务领域的积极探索，是公司业务轻、

重结合的合理配置。保理业务的具体盈利模式为向客户收取利息及保理费，根据应收账款的

期限与质量，公司一般设定的保理期限为 30 天～12 个月；视公司对客户的资信评估情况，

费率相应有所波动，一般在 8%～15%之间，支付方式一般为月付或季付。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651,884,332.25 1,283,889,091.76 1,450,908,737.47 13.85% 1,232,810,249.34 1,421,914,07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068,075.68 14,750,806.37 -3,960,118.59  -296,654,134.78  -288,954,17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346,273.01 -47,576,630.48 -66,358,037.06 82.90% -406,786,571.01 -399,382,83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3,549,613.95 -521,607,623.73 -264,970,904.22  -232,135,319.78 -228,208,81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2 -0.005  -0.52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2 -0.005  -0.52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4% 0.50% -0.12% 1.26% -11.62% -8.9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7,722,571,812.74 6,632,749,522.73 7,609,337,654.32 1.49% 6,934,925,820.99 7,644,225,97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20,777,977.87 2,951,185,511.08 3,210,544,993.13 -9.03% 2,939,867,653.09 3,234,720,974.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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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2,778,020.03 422,294,331.38  399,764,806.24 597,047,17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6,687.48 19,380,443.24  10,880,365.87 3,700,57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4,024.68 14,875,751.30  7,980,320.56 -32,858,32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146,256.62 -47,554,143.11  -34,766,546.83 121,724,047.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6,2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4,4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现生 境内自然人 29.78% 238,718,638 201,164,867 质押 231,231,295 

韩录云 境内自然人 8.80% 70,550,740 52,913,055 质押 66,700,000 

郭书生 境内自然人 1.34% 10,741,965 0 质押 10,660,000 

宋全启 境内自然人 1.34% 10,717,778 10,717,778 质押 10,717,7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7,901,800 0   

河南银企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0% 7,228,485 0 质押 3,370,000 

华安基金公司-工行-外贸信托-外

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0% 4,814,814 0   

张熔炉 境内自然人 0.40% 3,243,505 0   

林楚群 境内自然人 0.37% 2,930,011 0   

朱斌 境内自然人 0.32% 2,6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郭现生与韩录云系夫妻关系；郭现生与郭书生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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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张熔炉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 3,243,505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围绕“能源装备综合服务业务和军民融合业务”

双轮驱动的的发展战略，凭借行业品牌、技术、管理等优势，全力抢占市场份额，公司经营

持续改善。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5,188.43万元，同比增长 13.85%；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06.81万元；综合毛利率 18.42%，基本与去年同期 18.03%相持平。 

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81，122.26万元，同比增长 220.38%；毛利率为 26.26%，

同比下降 9.78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毛利率同比下

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国家供给侧改及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影响，煤炭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

局面，公司煤机产品订单量大幅增加，营业收入增加。二是公司产品及综合服务的价格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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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三是因 2016 年存货跌价准备冲回营业成本，所以导致 2016 年度毛利率提高。如果剔

除该因素的影响，2016年度毛利率为 25.81%，2017年毛利率较 2016 年略有提升。 

铸造生铁业务实现收入 57,946.19 万元，同比下降 31.53%，产品毛利率 5.46%，同比下

降 5.83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铸造生铁业务收入及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是为了更

好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子公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对设备的升级

改造，影响了报告期内的总体产量；二是公司 2016 年出售了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本期收

入中未包括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的收入；三是产量降低而固定费用不变，导致毛利率降低。 

商业保理业务实现收入 18,459.02 万元，同比增长 30.98%；业务毛利率 25.09%，毛利率

较上年同期下降 18.30%。该业务收入增长及毛利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公司业务量增加

导致收入提高；二是受政策的影响，公司融资成本增加导致毛利率降低。 

2、依托现有优势，大力推进军民融合业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

防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新

的战略定位，揭示了新形势下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也揭示了军民融合

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并结合公司现有技术、装备、人才、资本、

市场等优势，公司提出了大力发展军民融合业务的战略，并且快速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2017年 9月 4日，公司被河南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定委员会批准为三级

保密资格单位；2017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购成都天科精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55.0412%的股

权，快速进入航空航天精密加工制造领域。未来，公司还将继续在军民融合领域加快布局，

将军民融合业务打造成公司的优势业务板块。 

3、聚焦主业，剥离非主营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置出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 50%股权，置入林州重机铸锻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的资产置换工作。本次交易对公司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有效减少了

公司与重机铸锻的关联交易，2017年公司与重机铸锻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10,891.21万元，

随着公司煤机业务的复苏，预计未来公司与重机铸锻的关联交易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本次

资产置换完成后，将有效解决上述关联交易问题。其次，将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根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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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2,632.03万元、-8,486.19万元，预计全年也将大幅亏损。2017年

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的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10,952.14万元、312.12 万元。本次资产置换

对公司 2017年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随着公司煤机业务的复苏，重机铸锻的销售、利

润规模也将逐步提升，将推动公司未来业绩增长。最后，公司主业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和突出：

打造国内一流的能源装备制造综合服务商是公司的战略之一，本次置入的重机铸锻属于煤机

产业链中的零部件配套生产商，置出的西北电缆与公司的发展战略不符。因此，通过本次资

产置换，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和突出。 

（二）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 

1、资产负债状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为 77.23 亿元，同比增长 1.49%；负债总额

为 47.82 亿元，同比增长 8.99%；净资产总额为 29.40亿元；同比下降 8.73%；资产负债率为

61.93%，同比增长 4.26%。资产负债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增加了子公司重机铸锻和

东联采掘所致。 

2、经营状况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从 2016年度的亏损 0.04亿元，变为 2017年度的盈利 0.35 亿元。

增加金额为 0.39亿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国家供给侧改及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影响，

煤炭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增加，营业收入增加，净利润增加。 

3、经营分析 

（1）营业收入变动分析 

2017 年度收入比 2016 年度收入增加了 2.01 亿元，增幅为 13.8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煤机业务复苏，公司煤机产品订单量大幅增加，营业收入增加。 

（2）毛利率变化分析 

2017年度的公司的综合毛利率为 18.42%，与上年 18.03%相比上升了 0.39个百分点，其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订单增多，毛利率增加，但子公司重机林钢收入减少，毛利率

下降，致使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相持平。 

（3）费用率分析 

2017年度三项费用率为 16.33%,比 2016年度的 18.38%，下降了 2.05个百分点，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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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中子公司重机林钢销售运费下降幅度较大所致，重机林钢生铁一票

到厂销售数量大幅下降，致使销售运费较 2016年大幅下降（一票到厂：指重机林钢给客户开

具的是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由重机林钢负责承担的销售模式）。 

（三）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四）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煤矿机械及综

合服务 
     811,222,551.54    213,047,788.25  26.26% 220.38% 133.47% -9.78% 

生铁      579,461,910.99     31,620,035.57  5.46% -31.53% -66.91% -5.83% 

保理业务      184,590,160.79     46,306,399.83  25.09% 30.98% -24.27% -18.30% 

其他业务       76,609,708.93     13,256,420.27  17.30% -63.60% -3.20% 10.80% 

合计    1,651,884,332.25    304,230,643.93  18.42% 13.85% 16.27% 0.38% 

分产品 

矿山机械      666,051,134.25    168,069,011.49  25.23% 636.20% 323.94% -18.59% 

煤矿综合服务      145,171,417.29     44,978,776.77  30.98% -10.79% -12.84% -0.73% 

生铁      579,461,910.99     31,620,035.57  5.46% -31.53% -66.91% -5.83% 

保理业务      184,590,160.79     46,306,399.83  25.09% 30.98% -24.27% -18.30% 

其他业务       76,609,708.93     13,256,420.27  17.30% -63.60% -3.20% 10.80% 

合计    1,651,884,332.25    304,230,643.93  18.42% 13.85% 16.27% 18.42% 

分地区 

华北地区 230,654,989.27  38,518,030.57  16.70% 158.94% 13.69% -21.34% 

东北地区 179,453,373.53  17,265,383.40  9.62% 865.03% 529.79% -5.12% 

西北地区 333,079,987.21  72,918,091.99  21.89% 258.45% 231.79% -1.76% 

华中地区 527,731,647.42  141,666,929.91  26.84% 3.20% 51.06% 8.50% 

华东地区 256,285,508.61  16,537,372.25  6.45% -29.83% -73.06% -10.36% 

西南地区 43,605,765.74  3,576,047.70  8.20% -60.35% -83.65% -11.68% 

华南地区 4,463,351.54  492,367.84  11.03% -91.62% -96.00% -12.09% 

其他 76,609,708.93  13,256,420.27  17.30% -63.60% -3.20% 10.80% 

合计 1,651,884,332.25  304,230,643.93  18.42% 13.85% 16.27% 0.38% 

（五）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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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

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不适用  

（七）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2017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变更日期：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开始执行，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

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变更原因： 

2017 年 5月 10日，国家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变更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执行财政部 2016 年 2月 15日印发的《财

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

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将按照财政部 2017年 5月 10日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中的规定执行。其他部分仍按

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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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6）。 

②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变更原因  

2017 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实施。对于实施日存在的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 2017〕30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变更日期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变更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跨级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7 年度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中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

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1）。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将持有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与林州重机控股有限

公司名下的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截止本报告期末，本次资产置

换的相关事项已交接完毕。该资产置换事项对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对 2018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3、聚焦主业，剥离非主营



